《砀山县优化住宅小区相关规划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住房品质建设新特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我县建设项目开发品质，降低开发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借鉴合肥市关于优化住宅小区相关规划管理经验，结合我县实际，现就优化住宅小区相关规划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支持住宅小区架空平台停车
（一）定义及内容
1.架空平台：建筑室内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部分的高度不大于该建筑空间净高1/3的开敞空间（详见附图1）。
2.架空平台停车：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的形式（详见附图2）。
3.架空平台可设置停车、公共服务设施、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详见附图3）。
4.架空平台停车功能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60%，相关的设备用房面积不应大于停车面积的5%。
5.架空平台上不应设置机动车停车位（消防等应急车辆除外）。
6.利用架空平台进行电动自行车停放时，应明确停放区域且符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定的《建筑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要求（试行）》以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高层住宅天井和住宅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棚）防火技术导则》（建标函〔2024〕287号）《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建标函〔2024〕296号）等相关要求。
（二）适用范围
架空平台停车应综合考虑建设项目场地条件、用地规模及城市景观集中设置，原则上宜在自身存在高差的地块设置，不宜在城市主要景观界面以及沿城市主要形象道路等地块设置。
（三）技术指标要求
1.容积率
架空平台（含平台以下的主体建筑水平投影空间）建筑用作停车、无偿移交的公共服务设施、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时，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容积率，但需计入总建筑面积。
2.计算基准面
（1）架空平台范围以内以架空平台（含覆土）上表面作为室外地坪，并以此计算架空平台以内的建筑基底面积、建筑层数及建筑高度。
（2）架空平台范围以外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建筑密度
（1）架空平台范围以内以架空平台（含覆土）上皮作为室外地坪，高度大于等于此室外地坪1.5米的建筑（构筑物）计入建筑基底面积。
（2）架空平台范围以外的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建筑密度为架空平台范围内外建筑基底面积之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详见附图4）。
4.绿地率
（1）架空平台范围以内的公共绿化区域，可根据覆土深度折算为地面绿地面积计入绿地率，折算系数见下表:
	覆土深度（米）
	折算系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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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空平台范围以外的绿化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 绿地率为架空平台范围内外绿地面积之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5.建筑高度
（1）架空平台范围以内建筑以架空平台室外地坪（含覆土）计算建筑高度（详见附图5）。
（2）架空平台范围以外建筑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对于有限高要求的区域，按架空平台以上建筑高度与架空平台高度之和计算高度。
（4）当建筑位于机场、电台、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面站、军事要塞工程等设施的技术作业控制区内及机场航线控制范围内时，应按净空要求控制建筑高度及设备高度。
6.建筑间距
（1）架空平台按照低层建筑间距执行（详见附图6）。
（2）架空平台范围以内建筑之间间距以架空平台室外地坪（含覆土）为计算基准面计算建筑高度后，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3）架空平台范围以内的建筑与平台范围以外的建筑之间间距以平台范围以外的室外地坪计算建筑高度后，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7.建筑退让
（1）架空平台中的停车功能区在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的基础上加大退让，加大退让的距离不小于4米。
（2）架空平台及其范围内外的建筑均以架空平台范围外室外地坪计算建筑高度后，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8.架空平台限高
架空平台室外地坪（含覆土）不应高于周边市政道路或相邻地块6米。
9.公共开放空间要求
（1）利用架空平台设置的公共开放空间至少要有一个长边临开敞面。
（2）架空平台以上和架空平台以下设置的公共开放空间总面积不得小于住宅首层面积的30%。
10.城市界面空间管控
（1）架空平台沿城市界面鼓励设置公共开放空间或进行绿化景观处理，不得设置连续的实体墙体；架空平台任意单边开敞面的比例不应小于其长度的50%，架空平台的防护栏杆应采用透空式。
（2）临架空平台界面的围墙内侧宜设置宽度不小于2米的绿化空间，围墙应采用通透式，通透率不应小于50%（详见附图7）。
（3）架空平台临近既有住宅界面，应协调相互关系，减少对既有住宅噪声、光线及视觉干扰等影响。
（4）架空平台范围以外的地面停车率不得超过10%
11.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要求
（1）设置架空平台的住宅小区，涉及配建的公用开闭所、配电房、备用发电机房等供配电设施用房，垃圾集中投放点、通讯机房、消防控制室等市政配套设施应与架空平台一体化设计。
（2）有防涝要求的配套设施用房，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并高于当地防涝用地高程。
（3）利用架空平台设置的养老用房、托育等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应布置在交通便利、环境优美、采光通风条件良好的区域，同时满足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四）人防要求
架空平台停车功能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不计入人防工程面积计算基数。
二、允许建设立体停车楼
（一）适用范围
立体停车楼原则上优先在保障性租赁住房和沿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等噪音较大的地块或不规则地块建设。
（二）计算规则
1.独立设置且专门用于停车的停车楼，不计入容积率计算。
2.独立设置立体停车楼的小区，其绿地率计算为绿地面积与扣除停车楼基底以外的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停车楼的建筑基底面积不计建筑密度（详见附图8）。
3.停车楼内可同步设置住宅小区配套的公用开闭所、局管配电房、公厕、垃圾收集房等市政设施，其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
4.停车楼设置相关市政设施时，应符合规范要求，做好防火分隔、防水、防涝等措施。
三、按照本规定在架空层配建的机动车位中，允许设置一定比例的子母停车位，子母停车位均应按标准车位尺寸设置，一个子母车位按1.5个标准车位折算；其总量不得超过标准车位总量的5%。子母停车位应整体销售和登记产权，不得分割。
四、新建住宅小区在满足绿地率、道路通行等规划要求前提下，架空层以上十一层及以下住宅建筑允许设置室外专用庭院（含下沉庭院）。室外专用庭院（含下沉庭院）不计入建筑密度、公共绿化面积和绿地率，且不纳入不动产登记：
（一）室外专用庭院不得设置于住宅建筑北侧。
（二）室外专用庭院同住宅建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其尺寸、界线及立面效果纳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内容。
（三）室外专用庭院可统一设置起到景观、遮挡作用的通透性围墙，高度不大于1.6米。
（四）室外专用庭院须设置安全遮挡设施，防止高空坠物，可设置统一尺度的顶棚，顶棚与庭院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五）室外专用庭院可不纳入物业服务收费，严禁在庭院内进行私搭乱建，相关要求在物业管理规约内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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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商品住宅开展定制化建设，在符合相关规划管理要求前提下进行定制户型、定制装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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